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邯郸市职教中心 

汽车运用与维修专业建设委员会章程 

 第一章　总则 

第一条　为了切实加强汽车运用与维修专业建设，使

汽车运用与维修专业更好地对接产业，培养与社会发展和

经济建设紧密结合的实用型人才，经学校批准，成立邯郸

市职教中心汽车运用与维修专业建设委员会。 

第二条 汽车运用与维修专业建设委员会是邯郸市职教

中心确定运用与维修专业建设和发展、审订人才培养方

案、课程体系建设、提高专业技能的智囊团和指导机构。 

第三条 专业指导委员会的宗旨是：集中专家的智慧和

经验，为学校重点专业及专业群建设和发展献计献策，及

时掌握该专业发展的动态和趋势，掌握企业、行业对人力

资源的要求，加强专业教师与企业行业的联系，加强校外

实训基地建设，推进学校与企业、专业设置与职业岗位、

课程教材与职业标准、教学过程与生产过程的对接，培育

学校品牌专业，提高专业办学水平。 

第二章 组织机构和任期 

第四条  汽车运用与维修专业建设委员会设主任委员 1

名，副主任委员 1名，秘书长 1名，委员 7名。吸收汽车

维修相关企业高管、高级专业技术人员参加。校内委员 5

人,校外委员 5人，秘书长负责委员会的日常事务性工作，

并根据主任委员要求，联络和组织各委员召开工作会议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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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五条  汽车运用与维修专业建设委员会委员由邯郸市

职教中心教学指导委员会研究审核批准，由学校颁发聘书,

每届任期五年，可连聘连任。 

第六条 专业建设指导委员会委员应具备的条件是：了

解汽车行业发展现状，热心职业教育的专业建设，工作认

真负责，在汽车领域内具有较扎实的理论知识和较强的实

践能力及相关经验，具有本专业中级以上技术职称。 

第三章　专业指导委员会的职责 

第七条  根据汽车行业岗位人才需求，确定专业人才

培养目标，指导专业发展方向新专业建设。；审议人才模式

改革成果；指导校内外实训基地建设；指导或推荐学生顶

岗实习和就业等。 

第八条  审议本专业人才培养方案、教学计划；为课

程体系建设、专业核心课程标准、教学改革方案编制、调

整课程结构提供指导性意见、建议。 

第九条 指导、协助校内外实验实训基地建设，推荐校

外实习基地，推荐技术人员到汽修机电部任兼职教师，指

导协调校企合作。 

第十条  为毕业生提供就业信息及就业指导。 

第十一条 完成汽修机电部委托的其他工作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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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四章 工作制度 

 第十二条  专业建设委员会每年至少召开一次全体委员会

议，会议由秘书长负责组织，主任主持。根据工作需要，

可适当扩大参加会议的人员范围和增加不定期会议的次

数。 

第十三条  专业建设指导委员会建立与校外委员定期

联系制度，并通过校外委员联系其所在的工作单位。 

第十四条   校外委员参与活动和工作，来校的差旅费

由学校报销，根据工作内容和工作时间发给一定的工作津

贴。 

第五章　附则 

 第一十五条  本章程由汽车运用与维修专业建设委员

会负责解释。 

第一十六条  本章程从公布之日起施行。 

  

    2012年 3月 24日 


